附件1：

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

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实施细则

东营市教育局

二〇一二年三月

根据《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关于实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深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东政办发〔2008〕38号）及《关于印发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东教发〔2012〕12号），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考试机构


    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在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实施。

    各县（区）由教育局基教股负责，胜利教育管理中心由基教科负责,统一管理，具体考试工作可委托装备办公室（仪器装备站）组织实施。要聘请工作认真负责、业务素质高的理、化、生学科人员组成实验考试队伍负责考试的监考工作。各县（区）及胜利教育管理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分组，统一选派监考人员，每考场设主监考员１人，考核员15人（其中物理学科8人、化学学科6人、生物学科2人）。主监考员、考核员和负责抽签的考务人员必须由县区从不同乡镇和学校抽调，成绩统计员（试卷保管员）由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安排专人负责，其他考务人员可由考点学校安排。

    二、考前培训

    为使考务人员熟练掌握实验步骤和评分标准，确保实验操作考试工作严格、公正、顺利进行，各县（区）、胜利教育管理中心及市直学校考点要在考前一天集中对监考员进行统一培训，学习有关文件、规定，明确任务及职责要求，特别要进行实验步骤、评分标准、评分细则、注意事项、违纪处罚规定等有关内容的详细培训。

各考点在考试前一天，要组织开好“两会”：一是考点考务会，布置考场，安排考务；二是考生动员会，组织考生学习《考生须知》、《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和处罚办法》及《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考试程序、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做好考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三、考试方法

    本次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将实行“五统一”。即全市统一考试办法、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印制试卷、统一考试时间。考点设置要本着方便学生就近参加考试的原则，考点可设在每个符合考点条件的中学。考生凭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准考证参加考试，考试采取抽签的方式，每生抽取一个题号，每场考试时间为15分钟，监考人员根据评分细则等有关规定对考生成绩当场评定，并确定等级。
    四、考点、考场

    1.考点人员：每考点设主考（由县区教育局或胜利教育管理中心负责同志担任）、副主考（由考点所在学校校长担任）各1人，其他工作人员由各考点根据要求合理设置。

2.考点布置：校门上挂横幅（横幅上书写“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考点”），考点内醒目处张贴“考场安排示意图”、“考生守则”、“考生违反考场纪律的处罚规定”“考生成绩公布栏”及引导标志。在距考场四周三米远处划定警戒线，入口处设两名安保人员值勤，考点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市教育局统一印制的工作证，严禁考试无关的人员进入考试区。

    各考点要设置考务办公室、试卷保管室、学生备考室、考生点名抽签处、医务室，并贴有醒目的示意标志。

3.考场布置：每个考点设1-2考场，考场入口处张贴“第*考场”；每个考场设16张考桌，布置理、化、生三科共16个实验，考场内悬挂钟表，黑板上书写“第**场次”，确保水源、电源安全畅通；每个考场配备小刀、订书机、浆糊、毛巾等用具；每场开考前应按考试要求配备充足、齐全完好的实验器材及化学药品，并将本组实验仪器、设备、器材调试到应考状态；每张考桌上设立可移动桌号，并备有废物罐、擦桌布等用品。

考场内要做到“三净一全”。即墙壁净（无与考试有关的内容）、地面净、黑板净，实验室设备和仪器药品齐全且性能可靠。

五、试卷保管

1.试卷保管须由各县（区）及胜利教管中心装备办公室派专人负责，也可由统计员兼任。

2.每场考试前５分钟，考生入场，由保管员将试卷送进考场，交给成绩统计员。                  

3.考试期间，每场考完须将考生《实验操作评分表》、《实验报告》及时密封，保管员负责监督。

六、考生入场

    １.各考点考生由学校专人带队组织，按考试日程提前半小时到达考点，在考点警戒区外候考，由考务人员宣读考场纪律、考生须知，讲解抽签事宜及注意事项等。

    ２.点名：考生入场前15分钟，按《考试登记表》顺序依次进行,不得变更,同时准确填写准考证号,每次点名16位考生。点名后由考务人员带队进入警戒区。考生进入警戒区可带直尺、铅笔。不得携带课本、笔记本、复习资料等与考试有关的任何材料。

    ３.抽签：设签16个，并便于混放，签上标明桌号。按照报名时所填《考试登记表》顺序安排抽签，迟到者一律安排在尾场，缺考考生填入《缺考考生登记表》，并注明缺考原因，不再递补。采取16人一次性抽签。抽签前，当众混签，由考生本人抽签，严禁代抽。抽签号码印于准考证右上角，当场记录在《考试登记表》相应栏目内，记录完毕后，将《考试登记表》传至成绩统计员。成绩统计使用笔记本电脑。考生抽签后，由引领员组织考生，分考场按抽签号顺序排队候考，同时用准考证换取抽签号牌，引领员再次验证考生身份，考生不得离队。

    4.考生凭抽签号牌（严禁将准考证带入考场）进入考场，对号入座。监考员核对抽签牌号是否与桌号一致。

    七、实验考试

    1.考试分动手实验操作和笔答实验报告两部分。成绩评定按100计，其中实验操作部分占75分，实验报告部分占25分，按实际得分记入得分栏，并确定相应等级。

    2.施考程序：

    （1）考生入座后，主监考员当众拆封试卷，清点无误后发至各监考员，监考员将《实验操作评分表》放入专用夹子内，并在指定位置填写本场场次和考生抽签号，指导考生在《实验报告》上填写抽签号，提醒考生阅读试题，做好考前一切准备工作。

    （2）负责信号的考务人员在发出信号前5分钟内要到各考场了解情况，待全部考场就序后，方可发出考试开始的信号。考试开始，主监考员听到开考信号后宣布考试开始，考生方能操作。

（3）考试期间，监考员除提醒考生写好题号和制止危险性操作外，严禁任何方面的提示，严禁将《实验操作评分表》交给考生阅读或填写有关栏目。

    （4）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立即停止实验操作，此时考生整理仪器，监考员当场赋分。

    （5）对考生的扣分原因，监考员须当场简明扼要地向考生讲清楚，但不能告诉考生成绩。

    （6）监考员根据“评分标准”当场按步赋分，评阅考生《实验报告》，并在《实验操作评分表》和《实验报告》上签名。
    （7）监考员在赋分后，不准随意更改考生成绩。若确需更正成绩，须由监考员和主监考员共同签字方可有效。

    （8）每个考点考试结束后要填写“缺考登记表”，并单独装订，考试完毕后各单位报市教育局装备办公室。

    （9）每场结束，主监考员清点《实验操作评分表》和《实验报告》单，并按抽签号顺序由小到大排列、装订，并填写好试卷袋封面的有关栏目后，交给统计员，领回下场试卷。

    （10）每场考试间隙，主监考员必须将桌号随机调换。

（11）成绩统计（安排2 人）要在考场内专设统计桌，并及时统计本场成绩，统分可在本场与下场考试间隙和在主监考员监督下进行。

（12）考生成绩要在本场考试完20分钟内在专设成绩公布栏内张贴公布，不得无故拖延。

（13）考生完成考试后，按规定的退场路线离开警戒区，在出口处用抽签牌号换回准考证。已测考生不得与未测考生接触，不得在警戒区内逗留。
八、成绩处理

各考点统计员在考场内用微机录入《考试登记表》中，并打印三份。其中一份由学校留存；一份张贴于“考生成绩公布栏”；另一份县（区）及胜利教管中心装备办公室留存。考试完毕,各县(区) 、胜利教管中心和市直学校须按学生准考证号登录成绩，成绩登录完成后报基教科(股),考试完成一周内将考生成绩（连同试卷）上报市教育局装备办公室。

九、考试监察

实验考试期间，市教育局将派巡视组到各考点作不定期巡视。

本实施细则由东营市教育条件装备办公室负责解释。

东营市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考生须知

1.考生须持准考证换取抽签号进入考场，只许带钢笔、铅笔和直尺，不得携带任何书籍、实验报告册、复习资料及草稿纸等。

2.考生在考前十五分钟抽签入场，考试开始五分钟后不得入场，五分钟后考生方可离开考场，退出考场者不得再次入场。

3.考生要听从监考员、主监考员和考务人员的指挥。宣布考试后方可动手操作，考试终止时间一到，立即停止操作，并整理好所用仪器后退场。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不得与未测考生接触。

4.考生要爱护公物，保持考场卫生，不准乱倒化学废液，损坏实验仪器要照价赔偿。

5.考生在考场要注意安全，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6.考生要遵守考试纪律，不得干扰和影响考务人员工作，违纪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东营市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和处罚办法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成绩计0分：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的；

2.宣布考试开始前动手操作的；

3.考试信号结束后继续操作的；

4.在考场内吸烟、喧哗或有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的；

5.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的；

6.故意毁坏实验仪器、浪费化学药品的；

7.拒绝、阻碍考务人员执行考务的；

8.威胁考核人员及工作人员安全或公然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的；

9.伪造证件、由他人代考的；

10.考生抽签后，与他人对换签号的；

11.其他违犯考查纪律者。

附件2:

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

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登记表

县(区):          考点:           成绩统计员:                  施考时间:   月 日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抽签号
	考查成绩
	监考教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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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

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缺考考生登记表

县(区):          考点:           填表人:                       时间:   月 日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缺考原因
	备注

	
	
	
	
	
	
	

	
	
	
	
	
	
	

	
	
	
	
	
	
	

	
	
	
	
	
	
	

	
	
	
	
	
	
	

	
	
	
	
	
	
	

	
	
	
	
	
	
	

	
	
	
	
	
	
	

	
	
	
	
	
	
	

	
	
	
	
	
	
	

	
	
	
	
	
	
	

	
	
	
	
	
	
	

	
	
	
	
	
	
	

	
	
	
	
	
	
	

	
	
	
	
	
	
	

	
	
	
	
	
	
	


附件4:

2012年东营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
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日程安排一览表

	日  期
	内 容 要 求
	责任单位

	3月上旬
	拟定实施细则
	市教育局

	3月中旬
	下发《关于做好2012年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的通知》，制定考试实施细则
	市教育局

	3月下旬
	命题，试卷印刷,下发分组实验仪器清单
	市教育局

	4月上旬
	考点认定，考场、仪器、药品及考务用品准备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考点

	4月16—18日
	考生报名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学校

	4月19日
	县区领取试卷等有关材料（市直学校考点4月20日领取）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

	4月20日
	监考教师集中培训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

	4月21—28日
	施考（市直学校21、22日考试）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考点

	5月7—11日
	考生成绩汇总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

	5月16日前
	报送成绩，交试卷分析
	县区教育局、胜利教育管理中心


附件5:
2012年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
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定点巡视安排

为加强2012年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及普通高中招生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考试工作的领导，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成立市级巡视小组，在考试期间分别进行定点不定时巡视，具体安排如下：

东营区：孟昭亮  隋中明 

河口区：刘长茂  尚树忠

广饶县：刘德强  董永新 

垦利县：王梅英  杨文龙

利津县：李宝明  田照清

胜利教育管理中心：曲作彬  方月森

济军生产基地中学：刘长茂  尚树忠

市直学校：孟昭亮  隋中明
